第二十二章  排煙設備
一、外觀檢查
（1） 排煙區劃
1、 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因隔間變更而拆除等。
2、 判定方法
（1） 固定式垂壁
A. 設於貫通其他部分之開口部之垂壁應無拆除。
B. 垂壁面應無顯著變形、損傷、龜裂等。
C. 設於避難出口防火門之開關無異常，且向避難方向開啟。 
（2） 移動式垂壁
A. 應無顯著變形、損傷、龜裂等。
B. 防火鐵捲門之導槽應無損傷，防火門之開關應無脫落、損傷。
C. 應無妨礙移動式垂壁開關障礙之物，或懸掛物品。
3、 注意事項
確認有無室內裝修、增建改建及用途變更，並檢查排煙區劃之狀態。
（2） 排煙口
1、 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其周圍有無排煙上之障礙。
2、 判定方法
（1） 應無顯著變形、損傷。
（2） 排煙口周圍應無放置棚架、物品等造成煙流動之障礙。
（3） 風管
1、 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可燃物接觸。
2、 判定方法
（1） 固定支持金屬應無顯著變形、損傷等。
（2） 風管未與可燃物（木材、紙、電線等）接觸。
（3） 風管應無變形、龜裂、損傷，及隔熱材料應無脫落。
（4） 貫穿防火區劃部分之充填材料應無脫落。
（4） 電動機之控制裝置
1、 檢查方法
（1） 控制盤
A. 周圍狀況
確認周圍有無使用上及檢查上之障礙。
B. 外形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腐蝕。
（2） 電壓表
A.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B. 確認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3） 各開關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開關位置是否正常。
（4） 標示
確認標示是否正常。
（5） 預備品
確認是否備有保險絲、燈泡等預備零件及回路圖等。
2、 判定方法
（1） 控制盤
A. 周圍狀況
應設於火災不易波及位置，且周圍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
B. 外形
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2） 電壓表
A. 應無變形、損傷等。
B. 電壓表指示值應在規定範圍內。
C. 未設置電壓表時，電源表示燈應亮燈。
（3） 開關類
應無變形、損傷、腐蝕，且開關位置應正常。
（4） 標示
A. 開關名稱應無污損及不明顯部分。
B. 面板應無剝落。
（5） 預備品等
A. 應備有保險絲、燈泡等預備零件。
B. 應備有回路表、操作說明書等。
（5） 啟動裝置
1、 自動式啟動裝置
偵煙式探測器準用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檢查要領確認之。
2、 手動式啟動裝置
（1） 手動操作箱
A. 檢查方法
(A) 周圍狀況
確認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且操作部之標示正常。
(B) 外形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等。
B. 判定方法
(A) 周圍狀況
a. 應無檢查上及使用上之障礙。
b. 標示應無污損及不明顯部分。
(B) 外形
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2） 操作桿及把手
A. 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損傷等。
B. 判定方法
操作桿及把手應無損傷、脫落、纜索斷裂、生鏽等。
（6） 排煙機
1、 檢查方法
以目視及手觸摸確認回轉葉片及電動機有無顯著腐蝕、變形等。
2、 判定方法
（1） 回轉葉片應無彎曲、折損等。
（2） 回轉葉片與機殼應無摩擦。
（3） ｖ型皮帶保護板、皮帶輪應無損傷、回轉部應無鬆動。
（4） 電動機本體應無變形、損傷、顯著腐蝕等。
（5） 設於室內者，該室內之牆壁、出入口等應無破損。
（6） 設於屋外者，應有蔽遮雨露之措施。
（7） 排煙機裝置螺栓、螺帽應無脫落或鬆動。
（8） 排煙機周圍應無放置造成檢查障礙之物品，且未與可燃物（木材、紙）接觸。
（9） 風管接續部（法蘭）之螺栓應無鬆動、損傷等。
（7） 出煙口
1、 檢查方法
以目視確認有無變形、損傷及周圍有無排煙之障礙。
2、 判定方法
（1） 排煙機與出煙口接續部之法蘭部分應無損傷，螺栓應無鬆動。
（2） 與雨露接觸部分應無顯著腐蝕、損傷等。
（3） 出煙口周圍應未放置造成排煙障礙之物品。




二、性能檢查
（1） 排煙區劃
1、 檢查方法
確認防煙壁之區劃功能有無確實。
2、 判定方法
（1） 應能確實區劃。
（2） 防煙壁應無產生縫隙。
1. 排煙口
1、 檢查方法
以目視、扳手及開關操作確認排煙閘門裝置部位有無損傷、鬆動。
2、 判定方法
（1） 排煙口之框、排煙閘門及裝置器具有無顯著生鏽、腐蝕及異物附著，排煙閘門之回轉部有無鬆動。
（2） 回轉動作應保持圓滑，且能完全開放。
（3） 閘門部分應無生鏽、灰塵附著之狀況。
1. 風管
1、 支撐固定
（1） 檢查方法
確認有無鬆動。
（2） 判定方法
支持部位及螺栓應無鬆動。
2、 防火閘門
（1） 檢查方法
以扳手及手動操作確認裝置部位有無鬆動及因油漆、異物附著而造成開關困難。
（2） 判定方法
A. 裝置部位應無鬆動、生鏽等。
B. 開關動作應順暢。
3、 接續部
（1） 檢查方法
確認襯墊有無損傷。
（2） 判定方法
襯墊應無損傷、脫落，接續部應無鬆動。
1. 電動機之控制裝置
1、 檢查方法
（1） 各開關
以螺絲起子及開關操作，確認端子有無鬆動及開關性能是否正常。
（2） 保險絲
確認有無損傷、熔斷及是否為規定之種類及容量。
（3） 繼電器
確認有無脫落、端子鬆動、接點燒損、灰塵附著，並操作各開關使繼電器動作，確認性能。
（4） 表示燈
操作各開關確認有無亮燈。
（5） 結線接續
以目視及螺絲起子確認有無斷線、端子鬆動等。
（6） 接地
以目視或三用電表確認有無腐蝕、斷線等。
2、 判定方法
（1） 各開關
A. 端子應無鬆動、發熱。
B. 開、關性能正常。
（2） 保險絲
A. 應無損傷、熔斷。
B. 依回路圖所定種類及容量設置。
（3） 繼電器
A. 應無脫落、端子鬆動、接點燒損、灰塵附著等。
B. 動作應正常。
（4） 表示燈
應無顯著劣化，且能正常亮燈。
（5） 結線接續
應無斷線、端子鬆動、脫落、損傷等。
（6） 接地
應無顯著腐蝕、斷線等。
1. 啟動裝置
1、 自動啟動裝置
（1） 檢查方法
[bookmark: _GoBack]偵煙式探測器性能檢查，依照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檢查要領進行，確認探測器動作後，能否連動排煙機啟動。
（2） 判定方法
A. 依照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檢查要領對探測器進行判定。
B. 排煙機應能確實啟動。
2、 手動啟動方式
（1） 檢查方法
確認手動啟動操作箱的把手及操作桿之轉動及打開動作有無異常。
（2） 判定方法
A. 用手應能容易轉動把手。
B. 操作桿應無破損，鋼索應無斷落或生鏽。
1. 排煙機
1、 電動機
（1） 檢查方法
A. 回轉軸
以手轉動確認是否圓滑轉動。
B. 軸承部
確認潤滑油有無污損、變質、及達到必要量。
C. 動力傳達裝置
確認有無變形、損傷，皮帶輪及ｖ型皮帶的性能是否正常。
D. 本體
操作啟動裝置，確認性能動作是否正常。
（2） 判定方法
A. 回轉軸
回轉軸應能圓滑轉動。
B. 軸承部
潤滑油應無污損、變質、異物混入等，並達必要量。
C. 動力傳動裝置
(A) 皮帶軸及回轉軸應無鬆動，且應無變形、損傷、腐蝕等。
(B) ｖ型皮帶傳動時應無障礙，及應無鬆動、損傷、耗損、油脂附著等。
D. 本體
應無顯著發熱、異常震動、不規則及不連續雜音，且回轉方向正常。
（3） 注意事項
A. 進行測試時，注意對所連動之空調機械所造成之影響。
B. 除了進行運轉的性能檢查外，必須將電源切斷。
2、 回轉葉片
（1） 檢查方法
A. 回轉軸
確認電動機、排煙機的回轉狀態是否正常。
B. 軸承部
確認潤滑油有無污損、變質、並達到必要量。



（2） 判定方法
A. 回轉軸
回轉葉片之回轉應能圓滑並向正常方向回轉，且應無異常振動及雜音。
B. 軸承部
潤滑油應無污損、變質、並達到必要量。

三、綜合檢查
檢查方法
切換成緊急電源的狀態，使偵煙式探測器動作及操作手動啟動裝置，以確認各部分之性能。
判定方法
1、 吸煙口及排煙閘門打開後，能連動自動排煙機啟動。
2、 運轉電流在所規定的範圍內。
3、 排煙機在運轉中應無異常聲音及振動，風道應無異常振動。
4、 排煙機回轉葉片的回轉方向應正常。
注意事項
醫院等切換成緊急電源進行檢查有困難之場所，應使用常用電源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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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應於「種別．容量等情形」欄內填入適當之項目。
２、檢查合格者於判定欄內打「○」；有不良情形時於判定欄內打「×」，並將不良情形填載於「不良狀況」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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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欄內有選擇項目時應以「○」圈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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